网上办理审批事项调研表
机关单位名称：福建省民政厅     调研联系人：戴雄文           联系电话： 87676228     单位（印章）

	审批事项名称
	省内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上年度

审批数量
	？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非行政许可
□           
	办件

类型
	□即办件 □承诺件  ■上报件
□联办件 □                 

	法定

期限
	（60 ）个工作日
	承诺

期限
	（？）个工作日
	服务

对象
	■个人

■单位

□           
	是否已经实现计算机处理
	□是  
■否
	材料申报途径
	□互联网 
□政务网 
□服务窗口

	审批

来源
	□其他部门转报，部门名称：                            
□市、县部门上报，部门名称：                          
■本部门直接受理 

	主题

分类
	□发展投资  □发展投资  □经贸生产  □规划建设  □工商质检  □交通运输  □医药卫生  □市政公用  □劳动人事

□司法公安  □税务统计  □国土房产  □新闻广电  □民政宗教  □海渔农业  □文体教育  □环保水利  □林业园林 

□气象地震  □档案文物  □口岸边境  □综合其他  □                   

	面向企业、组织分类
	□综合其他  □新闻出版  □教育管理  □政府采购  □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  □破产申办  □技术产品  □金融保险

□土地房产  □财税事务  □对外贸易  □法律司法  □文物管理  □公安消防  □环保绿化  □年检办理  □城市交通

□工程建设  □人力资源  □设立准营  □                   

	面向

个人

分类
	□综合其他  □兵役服务  □出境入境  □法律司法  □社会救助  □社会保障  □医疗保健  □土地住房  □婚姻服务

□金融税务  □就业求职  □消费权益  □出行旅游  □购物娱乐  □餐饮住宿  □公用事业  □交通车辆 □证件办理

□教育培训  □儿童服务  □生育服务  □                   

	法定

依据
	《基金会管理条例》
《基金会名称管理规定》

	其它涉及的法律法规
	《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法》

	申请

条件
	1、 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
2、 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

3、 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4、 有固定的住所；

5、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申报

材料
	编号
	名称
	材料形式⑴
	份数
	来源⑵
	验证方式⑶
	备注

	
	1.1
	基金会登记事项表
	
	
	
	
	基金会成立登记

	
	1.2
	基金会设立申请书（包括：申请书及发起人简历、身份证复印件，章程草案，办公地址证明及使用权证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理事、监事名单、身份证复印件及拟任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简历及身份证复印件，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
	
	
	
	
	基金会成立登记

	
	1.3
	基金会章程核准表及章程
	
	
	
	
	基金会成立登记

	
	1.4
	基金会负责人及专职工作人员基本情况（表格方式：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单位及职务、联系电话、基金会职务）
	
	
	
	
	基金会成立登记

	
	2.1
	变更申请书
	
	
	
	
	基金会变更登记

	
	2.2
	基金会理事会同意变更会议纪要
	
	
	
	
	基金会变更登记

	
	2.3
	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文件
	
	
	
	
	基金会变更登记

	
	2.4
	基金会变更登记表
	
	3
	
	
	基金会变更登记

	
	2.5
	《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基金会变更登记

	
	2.6
	（根据变更项目各异，提交登记管理机关所需的相关材料）
	
	
	
	
	基金会变更登记

	
	3.1
	基金会法人或负责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
	
	
	
	
	基金会注销登记

	
	3.2
	决定注销登记的会议纪要
	
	
	
	
	基金会注销登记

	
	3.3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基金会注销登记

	
	3.4
	清算报告书
	
	
	
	
	基金会注销登记

	
	3.5
	《基金会注销登记表》
	
	3
	
	
	基金会注销登记

	
	3.6
	注销税务登记、银行帐户和代码证书的证明
	
	
	
	
	基金会注销登记

	
	3.7
	《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基金会注销登记

	
	3.8
	（基金会注销时，其所属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同时注销）
	
	
	
	
	基金会注销登记

	反馈

材料
	序号
	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备注

	
	
	关于同意××××××的批复
	纸质
	
	

	
	
	
	
	
	

	
	
	
	
	
	

	
	
	
	
	
	

	
	
	
	
	
	

	
	
	
	
	
	

	
	
	
	
	
	

	申报或反馈表格材料模板清单(要求以Word电子方式提交)
	序号
	名称
	用途
	备注

	
	1
	？？？申请报告？
	申请时填写
	

	
	2
	？？？申请变更报告？
	申请时填写
	

	
	
	
	
	

	
	
	
	
	

	
	
	
	
	

	
	
	
	
	

	
	
	
	
	

	收费

情况

及收费项
	是否

收费
	？
	收费

依据
	

	
	序号
	收费项目
	计量单位
	收费标准

	
	？
	？
	？
	？

	
	
	
	
	

	
	
	
	
	

	
	
	
	
	

	
	
	
	
	

	办理

程序
	设立：
1、 经办人受理、审核；2、局领导审批；3、厅领导审批；4、打印证书；5、公告(审批未通过退回)。    
1、 变更：
2、 经办人受理、审核；2、局领导审批；3、厅领导审批；4、打印证书；5、公告(审批未通过退回)。   
注销：
1、申请注销；2、业务主管单位审查；3、财务清算；4、登记管理机关审查；5、收缴证书、印章、财务凭证；6、文件存档；7、公告。
？？？1、申报初审：申请单位或个人将提交申请材料送所在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初审； 

2、受理申请：如所提交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要求，立即受理并签发受理通知单。

如所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可当场更正，更正后，立即受理，并签发受理通知单；

如所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要求，将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须补齐的全部内容，并发补正通知单 

3、 核准转报：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认材料后签署审核意见，转报省林业厅审批（受理部门为省林木种苗总站）；

4、部门审核：省林木种苗总站审核申请材料，材料不齐或条件不符退回初审机构，确认材料符合条件后呈报分管厅长审批；

5、审批核发：分管厅长审批通过后，向申请人核发许可证，并将审批结果抄送初审机构。

	审批流程图
	
[image: image1]
注意：

1. 请标识出每个环节及相应的名称，并以数字标出先后顺序，环节请与审批流程中的流程环节名称对应。

2. 以箭头标出流程走向。

3. 如果有退回的请在线上标注出退回。

有特殊要求请以文字描述清楚。

	审批

流程


	序号
	流程环节

名称
	部门/处室/科室⑸
	办理人姓名（可以多个）⑹
	办理人职务
	输入材料⑺
	输出材料⑻
	前置条件⑼
	后置

流程及转移条件⑽
	时限(天)
	不计时限特殊程序⑾
	地点⑿

	
	1
	受理
	省局计量处
	多人之一
(姓名？)
	经办人
	1.1-1.2或2.1-2.4或3.1-3.5或4.1-4.4或5.1-5.5或6.1-6.4或7.1-7.7
	填写？？？表中的审查意见
	无
	审核通过：2

未通过：退回
	5
	
	本局

	
	2
	审查
	技术机构
	检验员
(姓名？)
	
	1.1-1.2或2.1-2.4或3.1-3.5或4.1-4.4或5.1-5.5或6.1-6.4或7.1-7.7
	填写？？？表中的审查意见
	1
	审查通过：3
未通过：1
	30
	检定
	技术机构

	
	3
	办理
	省局计量处
	多人之一
(姓名？)
	经办人
	1.1-1.2或2.1-2.4或3.1-3.5或4.1-4.4或5.1-5.5或6.1-6.4或7.1-7.7
	填写？？？表中的办理意见
	2
	审核通过：4

未通过：2
	3
	
	本局

	
	4
	审核
	省局计量处
	处领导
(姓名？)
	处长
	1.1-1.2或2.1-2.4或3.1-3.5或4.1-4.4或5.1-5.5或6.1-6.4或7.1-7.7
	填写？？？表中的审批意见
	3
	审核通过：5

未通过：3
	5
	
	本局

	
	5
	审批
	省局
	局领导
(姓名？)
	分管局长
	1.1-1.2或2.1-2.4或3.1-3.5或4.1-4.4或5.1-5.5或6.1-6.4或7.1-7.7
	填写？？？表中的领导审批意见
	4
	流程结束
	5
	
	本局

	
	
	
	
	
	
	
	
	
	
	
	
	

	违法审批责任追究办法⒀
	

	审批对象监管办法⒁
	

	其他要求⒂
	

	填表

说明
	⑴、材料形式：如原件、电子文档、扫描件、复印件、部门历史归档材料、部门业务系统记录等。若既要原件、也要复印件，应两者都写。

⑵、材料来源：如申报人填写、申报代表从第三方机构获得、部门业务系统、部门出具。

⑶、材料验证方式：验证材料真实性方式，如签字、盖章、系统信息比对等

⑷、表格材料模板请以Word、Excel格式的电子文档提交。

⑸、部门/处室/科室：如需多个处/科会审，则填写发起的处/科。填写本部门处室时可不写部门名称。
⑹、办理人姓名：当填写多个人时，要注明多个人之间的办理关系，如：多人并行、多人顺序、多人之一等

⑺、输入材料：可以引用材料编号并加说明，默认包含前面环节的办理输出意见。可能存在不同的情况提供不同的材料，如行业不同，材料不同。为空时表示输入材料包含所有申报材料。

⑻、输出材料：该环节办理结束，产生的办理意见、报告等。如：现场勘查意见、审批意见等

⑼、前置条件：处理该流程前，必须处理完成相邻的前面流程，可以用流程序号表示。为空表示上一行环节为前置环节。如，“1并且2”、“1或者2”。

⑽、后置流程及转移条件: 该流程处理结束，可能的后续处理流程。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多个时请说明转向条件。如，“办理未通过转2”、“办理通过转3、4”（3、4为并行开始环节）。

⑾、特殊程序：填写本环节可能包含的不计入监察时限的其它状态如勒令整改、上报等。

⑿、地点：服务窗口、处室、现场等。

⒀、违法审批责任追究办法：填写有关法规的文件名称。

⒁、审批对象监管办法：填写有关法规文件名称及制定的监管措施
⒂、其他要求：如审批数据保存、查询、统计、批后监管等要求。

⒃、表中填写内容，经确认后，将作为该审批事项在网上审批系统设置和加载的依据。

⒄、表示选择符号：■， 表示不选择符号：□


分管领导签字：           日期：            


















结束





上报厅领导








上报局领导








材料审核





开始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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